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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关于形式逻辑的几点思考∗

———从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三次逻辑学大讨论的视角看

杨 红 玉

摘　 要：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我国逻辑学界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逻辑学讨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形式逻辑相关。
形式逻辑本是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概念，但很多新的逻辑理论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护，都采取了

否定或者质疑形式逻辑的策略。 实际上衡量一个新的理论是否创新或发展了逻辑，重要的依据不是它的自我辩护

方式，而是它是否首先遵循了逻辑的内在机制。 逻辑学作为一个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其特定的研究方

式，逻辑学就是形式逻辑。
关键词：形式逻辑；辩证法；辩证逻辑；非形式逻辑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１７－０７

　 　 ２０１７ 年以来，王路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关于康德

哲学产生了诸多争论①，这些争论既涉及对康德哲

学不同研究方法的坚持，也涉及对康德哲学理论的

不同理解，如是否应该区分“真”与“真理”，以及如

何正确评价康德的逻辑观等。 在这些争论中，有一

个概念被双方不断提及但态度立场反差巨大，这个

概念就是形式逻辑。 王路教授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

建立在尊重和遵循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而邓晓芒

教授则认为先验逻辑建立在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和摒

弃之上。 作为一个学术后进，本文无意在王路教授

或邓晓芒教授的立场之间做出是非判断，而是想表

明两位教授关于形式逻辑的这种争论，在中外哲学

界和逻辑学界都发生过，甚至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

国内逻辑学界的诸多争论，如逻辑如何现代化、辩证

逻辑的学科定位、普通逻辑的课程性质等，也都直接

或间接与对形式逻辑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有关。 形式

逻辑是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平凡而又普通的概

念，但围绕着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多的争端和争

议？ 人们关于形式逻辑的争议，背后争论的问题到

底是什么？ 本文试以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国内三

次逻辑学大讨论为视角，给予这些问题新的审视，并
由此对形式逻辑本身的学科定位和范围界定予以更

加确切的阐释和诠释。

一、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形式逻辑是我国学术界最早引入的西方概念之

一。 早在 １９１７ 年的《先秦名学史》里，胡适就把西

方的传统逻辑翻译为“法式的逻辑（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这实际指的就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也随即被认为

是逻辑学的代名词，成为我国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

基础性概念。 但有意思的是，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

的态度非常奇特：平常的逻辑研究中，人们都认为形

式逻辑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但一旦新的逻辑类

型开始出现，人们关于形式逻辑的立场就会出现动

摇和摇摆。 新中国成立的 ７０ 余年里，随着辩证逻辑

和非形式逻辑等新的逻辑类型相继出现， 人们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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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的立场就出现了重大变化，而这样的变化

就体现在三次全国范围内的逻辑学大讨论中。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围绕着形式逻

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

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形式逻辑是不

是辩证法（即哲学）：如果形式逻辑是哲学的话，它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什

么；如果不是，形式逻辑自身的价值何在？ 在这场讨

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形式逻辑不是哲学，更不是形而上学，形式逻

辑与辩证法的关系是具体学科与哲学的关系，持这

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样，是哲学，但形

式逻辑是一种初等的“静止”的哲学，辩证法是进步

的“运动”的哲学，持这一点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马

特、江天骥和马佩等。 这场大讨论看起来是逻辑与

辩证法之争，但实质却是对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进

行彻底地思考和反思，因此这场逻辑学大讨论对于

形式逻辑乃至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抛开这场大讨论背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政治因

素，只谈学理的话，关于形式逻辑，人们公认的一个

事实是，这个概念首先是康德提出的，以区别于他提

出的“先验逻辑”。 其实，在集中论述其先验逻辑理

论体系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里，与先验逻辑对应

的逻辑，康德更多地称之为“普遍逻辑”或“一般的

逻辑”。 康德认为，普遍的逻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

是纯粹的逻辑，一种是应用的逻辑。 其中，纯粹的逻

辑只管思维的形式，而不管思维的内容，是“我们抽

调了使我们的知性得以实行的一切经验性条件，例
如感官的影响，想象的游戏，记忆的规律，习惯的力

量，爱好等等，因而也抽调了一切成见的来源……普

遍而纯粹的逻辑只与先天原则打交道，它是知性的

法规。 也是理性的法规”②。 与此相对应，如果普遍

的逻辑包含了对主观经验性条件下知性运用规则的

关注，就成了应用的逻辑。 康德认为，纯粹的逻辑与

应用的逻辑的关系，就像纯粹的道德学与德行论一

样，前者只考虑一般必然的道德律，而后者考虑的则

是人们或多或少所屈从的情感、爱好和情欲的阻碍

之下的道德律，也就是要考虑经验性的和心理学的

一些原则。 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先验逻辑这一概

念。 康德认为，无论是纯粹的逻辑还是应用的逻辑，
都抽调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虑一般的思

维形式。 而思维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人们在纯

粹的思维和经验的思维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先验的

思维，“它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知识先天地被运

用或只是先天地才有可能”③。 先验逻辑也由此应

运而生：“这样一门规定这些知识来源、范围和客观

有效性的科学，我们也许必须称之为先验逻辑，因为

它只与知性和理性的法则打交道，但只是在这些法

则与对象先天地发生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普通

逻辑那样，无区别地既和经验性的知识、又和纯粹理

性的知识发生关系。”④

通过康德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与“先验

逻辑”对应的概念是“普遍逻辑”，先验逻辑这个概

念也只能通过普遍逻辑才能说得清楚。 康德认为，
先验逻辑研究的是先验的知识，而所谓先验的知识，
就是那些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先天地与经验对象

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知识，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仅研

究思维的形式，也研究思维的内容，知识这些内容不

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先验。 先验逻辑由此也

与普遍的纯粹逻辑和普遍的应用逻辑区别开来，因
为普遍的纯粹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而普遍的应

用逻辑则与经验性知识相关。 先验逻辑关注的是思

维的形式和先验的内容，其研究内容正是在与普遍

逻辑的区分中得到说明。
而关于普遍逻辑，康德虽然将其区分为纯粹的

逻辑和应用的逻辑，但康德认为，只有纯粹的逻辑才

是科学，因为逻辑学是一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严

密、确定和明晰的学科。 作为一个逻辑学教授，康德

完全清楚逻辑关注的对象与经验和心理学的知识都

是无关的，因为逻辑学所关注的规律都是必然的和

普遍的，独立于任何经验，也独立于任何思维的体验

和现象，因为这种思维的规律“只与思维的形式有

关，而与思维的质料绝对无关”⑤。 逻辑学也不用知

道思维的实际发生过程，因为逻辑学关注的是知性

在思维中应当如何活动，这一点，就像在其《逻辑学

讲义》里所总结的那样：“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
是一门思维的必然性法则的先天的科学，但不是关

于特殊对象的，而是关于一切一般对象的；逻辑因此

是一般知性和理性的正确使用的科学，但不是主观

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是如何思维的经验（心理学）
的使用，而是客观的使用，亦即根据知性应当怎样思

维的先天原理来使用。”⑥在此基础上，康德总结出

普遍的纯粹逻辑的两个基本特征⑦，其一是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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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形式，其二是与经验无关。 其实第二个特征，
即与经验性原则和心理学知识无关，是对第一个特

征的进一步说明，也就是纯粹的逻辑只研究思维的

形式，不研究思维的内容，也与任何的经验无关。 所

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接下来的论述中，有的

时候会称这样的逻辑为“纯然形式”⑧的逻辑，康德

由此也成为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形式逻辑”这一

概念的逻辑学家⑨。
可以看出，在康德的理论中，形式逻辑这一概念

的内涵是与普遍的纯粹逻辑相当的，用来特指逻辑

研究思维的形式，因而也与任何经验性的原则和心

理学的知识无关。 从中可以看出，在康德看来，形式

逻辑就是普遍而纯粹的逻辑，也就是逻辑之作为科

学的本身。 先验逻辑是对逻辑的认知，既然逻辑学

本身与经验无关，但它最终还是要应用于经验，康德

就预设人具有一种先验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先于

知性和理性，在先验的范围内对逻辑的范畴进行认

知，从而使得逻辑的规则也可适用于经验。 这一点，
正如有学者所言：“康德构建的先验逻辑并不是逻

辑的，而是认知的，他的先验逻辑实际上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人把握逻辑，并应用于经验的认知图景。”⑩

而形式逻辑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
所关注的是推理的有效性（有效形式），其本身是与

哲学相区别的，更不等同于形而上学，这一点一直是

西方逻辑学界的共识，也是西方逻辑发展的主线。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

证法的大讨论最终使得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得到了

澄清和辩护，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言：“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本身就是 ｆｏｒｍａｌ 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

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

要学一点。”正是通过这场大讨论，形式逻辑的学

科性质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形式逻辑

的课程也重返大学的课堂，逻辑学的发展整体呈现

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这场逻辑学大讨论

也存在着重大的遗憾，那就是这场辩论所讨论的形

式逻辑概念是一直围绕着传统形式逻辑而进行的，
而其实早在 １９ 世纪末，经过弗雷格和罗素等逻辑学

家的努力，形式逻辑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摆脱

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过于拘泥于自然语言的局限

性，而建立起人工语言，实现对推理的演算，这就是

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作为形式逻辑的现代发展阶

段，其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把握和处理，无论是广度和

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形式逻辑。 数理逻辑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推动了西方哲学的重心转向逻辑，这
是 ２０ 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趋势。 但囿于时代原因，
这一点并没有被这场逻辑学大讨论所重视。

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如果说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形式逻辑与辩证

法的大讨论澄清了形式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凸
显了形式逻辑独有的学科态势，那么这场大讨论本

身遗留下的一些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逻辑学

界新的逻辑争论埋下了伏笔。 这场新的逻辑争论以

“形式逻辑的现代化”为契机，其中出现的焦点之一

就是，是否应该以辩证逻辑为统帅来实现逻辑的现

代化目标。 这样一种新的争论背后是辩证逻辑与形

式逻辑的关系问题：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辩证逻辑是否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

阶段？ 可以看出，这场辩论既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联系，又体现出相当不同的

特点，那就是这一时期逻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已经意识到辩证法是哲学而不是逻辑，辩证法

并不是形式逻辑的发展趋向和维度。 但随着辩证逻

辑在中国的兴起和逐步发展，新的问题是：辩证逻辑

是否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呢？ 这是逻辑学内

部的一次论争，更是一种逻辑观之争，这场争论从改

革开放初开始出现兴起，并一直延续到 ２１ 世纪初的

第一个十年。
针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中国逻

辑学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辩证

逻辑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辩证逻辑与形式

逻辑的关系如同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辩证逻辑与

形式逻辑的关系更不等同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
其中，持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马佩教授认为，辩证

法的确不是形式逻辑的高级发展阶段，但辩证逻辑

以辩证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是辩证概

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以及对立统一思维律、质量

互变思维律等，辩证逻辑相对于形式逻辑而言，就是

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宋文坚教授和诸葛殷同

研究员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辩证逻辑所谓的辩证思

维形式，特别是辩证判断，如 Ｓ 是非 Ｓ、如果 Ｐ 则非

Ｐ，是一种“诡辩术”；王路教授则进一步认为，辩
证逻辑依然是辩证法，而不是逻辑。 纵观国内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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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界这些围绕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争

论，他们其实是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的：首
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黑格尔著作中关于辩证逻

辑的提法和说明，能否为辩证逻辑本身作为逻辑的

存在方式做出有力的辩护；其次，辩证逻辑所研究的

辩证思维形式的性质如何，它们是否是真正的思维

形式。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及黑格尔，因为黑

格尔被认为是辩证逻辑的创始人，他的《逻辑学》一
书也被认为是创立了辩证逻辑的知识体系。 但有意

思的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用“辩证逻辑”来称谓

自己的逻辑理论。 不满意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

发展模式，黑格尔认为逻辑学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

容是反映不出时代精神的变迁的：“假如精神的实

质形式已经改变，而仍然想保持旧的教育形式，那总

归是徒劳；这些旧形式是枯萎的树叶，它们将被从根

株发生的新蓓蕾挤掉。”于是，黑格尔从“是”这一

西方语言中最常用的语词出发，引出了“不”和“辩”
两个概念，并由此构造出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 但尽管如此，黑格尔只是把这种新的逻辑称

为“思辨逻辑”，或者干脆称之为逻辑。 而关于“辩
证逻辑”这一概念的提法和出处，我国逻辑学界经

常引用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
在谈及黑格尔的逻辑时，恩格斯说：“辩证逻辑和旧

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

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形式列举出

来和毫无联系地排列出来。 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

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相互平列起来，而使

它们相互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支

持辩证逻辑的学者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把黑格尔的逻

辑称之为“辩证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

家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也创立辩证逻辑”。 但也有

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翻译和理解的

歧义：在原文中，“辩证的（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ｓｃｈ）”一词是形容

词，“辩证的逻辑”与“旧的逻辑”相比，后者则被恩

格斯形容为“纯粹的”，这说明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

“辩证的逻辑与形式的逻辑不同，形式的逻辑是纯

粹的，辩证的逻辑是不纯粹的，二者是有根本区别

的。 但是这样一来，所谓的‘辩证逻辑’也就没有什

么特殊的意义了”。 由此可见，除去学术之外的因

素来看，恩格斯的这段话并不能为辩证逻辑本身做

出有效的证明或有力的辩护。

这样一来，关于辩证逻辑的论辩焦点集中体现

在第二个问题，即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上：辩证逻辑

是否真的有独属于自己的不同于普通逻辑的研究对

象呢？ 支持辩证逻辑的学者认为，辩证逻辑的研究

对象是与普通的形式逻辑不同的，辩证逻辑研究的

是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辩证思维形式主

要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和辩证思维的

基本规律等。 其中，关于辩证概念，马佩教授就认

为，辩证概念不同于普通概念，普通概念只是对事物

相对稳定状态下某些规定性的反映，而辩证概念则

是“能够具体反映事物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矛盾以

及它们的发展、转化的概念”。 辩证命题则是“对
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转化进行具体断定的命

题”。 马佩教授和金顺福教授还各自构造出辩证

逻辑的一整套符号体系。 但关于辩证逻辑的这样的

研究对象，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 首先，关于“辩证

概念”，宋文坚教授认为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因
为逻辑学作为一门关于推理的学科，研究命题和概

念的目的都是要服务于推理，形式逻辑研究概念，主
要是从概念作为构成命题和推理的“词项（ ｔｅｒｍ）”
着手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从概念的指称和外延方面

来考虑的。而一个概念是否是辩证概念，其本身依

据的标准却是内容上或内涵上是否有辩证性，这与

逻辑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辩证命题”这一

提法，宋文坚教授认为这一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因为

一个命题是辩证命题还是非辩证命题，其本身无法

从命题的形式加以确定，只能是从命题所表达的思

想加以分析，也就是说，“辩证思想的辩证性来自于

思想内容，辩证思想的辩证性不取决于它的形

式”，而思维的形式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诸葛

殷同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辩证思维形式”提

出质疑，他认为就目前国内辩证逻辑所做的工作来

看，辩证思维形式化的形式建构，都偏离了逻辑学关

于逻辑常项的基本要求，“这些公式不遵守使用常

项和变项的规则，混淆词项和命题的区别、自然语言

和人工语言的区别，缺少量词……”，因此他认为

这些成果都不是逻辑理论。
这场关于辩证逻辑的争论，看似围绕着辩证逻

辑的学科性质展开，其涉及的基本问题还是集中在

对形式逻辑的基本看法上：形式逻辑所开展的只从

形式方面对推理进行的研究路径，是否是一种有局

限性的研究？ 可以说，对形式逻辑能力的质疑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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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辩证逻辑研究的主题。 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逻辑

概念直接来自于对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不研究

思维内容的质疑，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反映不出时代

精神，辩证逻辑本身就是黑格尔创立的既研究思维

内容又研究思维形式的新逻辑典范。 即便是在现代

逻辑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辩证逻辑的研究还是

基于形式逻辑形式化有局限性的观念之上。 支持辩

证逻辑的学者认为，即便是现代逻辑，也只是普通思

维，无法解决辩证思维的问题，更不要说现代逻辑以

形式化为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狭隘的视角。 而实际

上现代逻辑作为形式逻辑的当代形态，其处理推理

的能力较之于传统逻辑已有了质的飞跃，当代人工

智能的发展也不断受益于现代逻辑的成果，而辩证

逻辑对现代逻辑形式化的质疑，其实还是想突破形

式逻辑的研究范式，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研究逻

辑。 但逻辑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即有效推理，和特定的研究路径，这就是从形式上研

究推理，只有这样的研究路径，才能实现对推理有效

性的关注。 这一点，正如蒯因所言，任何扩大形式逻

辑乃至逻辑学的行为，都是不自然的。

三、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的兴起是近年来逻辑学研究领域的

重要动向，这一动向甚至被称为逻辑学的“实践转

向”。伴随着非形式逻辑引入中国逻辑学界并纵深

发展，关于非形式逻辑就一直争议不断，并引发了近

年来学术界的数次大讨论。 其中，支持非形式逻辑

的学者认为非形式逻辑代表着逻辑学的未来发展方

向，高校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就是应该以非形式逻辑

替代现有的逻辑教学内容；而反对非形式逻辑的学

者则认为，非形式逻辑已经脱离了逻辑学本身的研

究路径，不是逻辑，也不应成为高校逻辑学改革的方

向。 这样一来，围绕着非形式逻辑的争议可以归结

为两个问题，首先是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其次是

非形式逻辑是否应该是高校逻辑学改革的方向。 而

后一个问题实际上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逻辑的

教学毕竟还是取决于逻辑的观念。 因此，这两个围

绕着非形式逻辑的问题还是与形式逻辑密切相关：
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是否是一种过了头的苛求，其是

否需要以非形式逻辑的研究作为有效的补充？
其实，最早提出“非形式逻辑”这一概念的是德

国逻辑学家肖尔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回顾整个

逻辑的发展历史时，肖尔兹以现代逻辑作为立足点

和评判标准，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数理逻辑归为

形式逻辑，与此同时，他把康德的先验逻辑等认识论

的内容归为“非形式逻辑”，即“归属于科学论而又

与形式逻辑不同的东西”。 肖尔兹认为，亚里士多

德逻辑和数理逻辑代表着形式逻辑的两个发展阶

段，代表着充分发展的逻辑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
非形式逻辑虽然与形式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是“它的下层基础具有形式逻辑的性质”，但
非形式逻辑缺乏形式逻辑的研究机制，只能是“最
广义的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的理论”。 肖尔兹甚

至还把穆勒的归纳理论也归入非形式逻辑的范围之

内，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受到当时逻辑学界的普遍

重视。
而非形式逻辑这一概念的重新流行则与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以来北美逻辑学界所提出的批判性思维

有密切的关系。 那个时候，一些加拿大的逻辑教授

开始关注和研究日常语言中的论证和说理，并以此

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是一种不同于当时风

头正劲的数理逻辑的做法，他们不追求人工语言和

形式化，而是回归于自然语言，对自然语言中的论证

和辩说进行分析、评估和构建，这种新的思潮和动向

就被称为“非形式逻辑”。 虽然发展至今非形式逻

辑内部也没有就非形式逻辑本身形成统一的清晰明

确的定义，但非形式逻辑的学者们基本趋同于约翰

逊和布雷尔对非形式逻辑的解释，那就是“非形式

逻辑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任务是为分析、解
释、评估、批判和构建日常对话中的论辩而发展出非

形式的标准、准则和程序”。 而非形式逻辑之所以

是“非形式的”，在很多专家看来是因为非形式逻辑

“并不依赖于形式演绎逻辑的首要分析工具，即逻

辑形式的观念。 也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主要评估功

能，即有效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非形式逻辑的观念开始传入

中国，中国学术界在论证理论、谬误论等方面也取得

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

维”的课程也在高校的逻辑教学中逐步盛行。 但关

于“非形式逻辑”的学科性质的争论，在国内逻辑学

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支持非形式逻辑的专家，如
吴坚认为，高校的逻辑教育改革应该以非形式逻辑

即批判性思维为方向，因为它们“向原有的逻辑观

念和原则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马佩教授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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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都是以“自然语言论述

的、非形式化的”论证为研究内容，其目的就是克

服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脱离人们思维实际的弊

病，是对“数理逻辑的否定”，也都是对高校普通

逻辑教学体系的回归和发展。 而对非形式逻辑持质

疑态度的学者，如王路教授则认为，非形式逻辑和批

判性思维所谓回归日常生活的推理和论证，其实是

在抗拒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才转而回归传统逻

辑，这样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观念基础之上

的。 因此，王路教授认为：“‘非形式逻辑’和‘批判

性思维’如今比较时髦，但都是不得要领的东西，最
好不要把它们当作逻辑来教，以它们来谈论逻辑教

学改革更是万万使不得。”

可以看出，围绕着非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这些

论争，背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非形式逻辑

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以及形式化对于逻辑学的意义

到底是怎样的。 非形式逻辑以“非形式化”为旗帜，
号召人们回归自然语言和关注日常生活的推理，其
本质是对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的质疑、抗拒和

否定。 而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发展

的现代阶段，其以人工语言和逻辑演算为特征，实现

了形式逻辑完全的形式化，并由此实现了莱布尼兹

所提出来的逻辑推理不再“辩一辩”而是“算一算”
的梦想。 而在此之前，在漫长的传统逻辑发展阶段，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虽然代表了传统逻辑的最

高成就，但它主要关注的是“Ｓ 是 Ｐ”这样的自然语

言句型的推理。 而亚里士多德在三段论研究中引入

字母表示主项和谓项，这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因为字母的使用使得人们以及亚里士

多德本人更好地区别了变项和逻辑常项，并进而更

关注命题的形式和结构，而不是推理的内容和表达，
三段论理论也由此得以建立。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是逻辑史上关于逻辑的最早的观念，也是形式逻辑

由此得名的重要原因和理由。 肖尔兹曾说：“亚里

士多德的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亚里士多德奠定

基础的逻辑，就其仅仅涉及形式，或更严格地说，仅
仅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但遗

憾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只是对推理结构

中的主项和谓项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达，并没有对量

项和联项也进行整体的全部的形式化表达，因此这

样的研究虽然是形式的（ ｆｏｒｍａｌ），但不是形式化的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另外亚里士多德的推理理论局限于自

然语言的结构，这也是导致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

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长足发展的重要原

因。 近代以来，弗雷格把数学中的函数概念引入到

对句子深层结构的表达中去，他克服了亚里士多德

以来拘泥于自然语言结构对推理研究造成的束缚，
实现了对推理的完全形式化的研究，并第一次成功

地把推理转化为逻辑演算。 现代逻辑是人类理性的

重要成果，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逻辑本身，它同时引

发了现代哲学的重心向逻辑的转移和当代哲学的语

言转向。 可以看出，现代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继承

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作为一门学科的观念，
体现了形式逻辑的当代发展，是当代的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对现代逻辑的抗拒，其本身就是对形式

逻辑的抗拒。 实际上，在形式逻辑这一概念中，“形
式”对于“逻辑”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修饰词，更不

是一个限定词，它与逻辑是同义的，也是研究逻辑的

唯一路径。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我国三次逻

辑大讨论的回顾和反思，我们会发现，对形式逻辑的

看法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都是因为新的理

论和新的逻辑类型的出现，国内学术界如此，国外学

术界亦是如此。 而形式逻辑这样一个平凡的概念之

所以成为每场争论的焦点，是因为形式逻辑是逻辑

学发展的主线，也代表着人们关于逻辑的最基本观

念。 新的逻辑类型要为自己在逻辑领域争取一席之

地，必须要说明它们与经典的形式逻辑之间的相互

关系。 遗憾的是，很多新的逻辑类型采取的都是否

定形式逻辑的策略：康德为新的先验逻辑辩护，提出

形式逻辑是纯粹的逻辑，但没有考略到逻辑的实际

运用；黑格尔为新的辩证逻辑辩护，他认为形式逻辑

只管形式不算内容，是反映不出时代精神的；而非形

式逻辑的倡导者们也一再强调他们是对现代形式逻

辑脱离日常生活的反叛，等等，不一而足，而形式逻

辑的真实面貌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否定和打击中变

得模糊不清。
而实际上，纵观整个逻辑的发展历程，形式逻辑

一直在发展进步，形式逻辑这个概念本身是经得住

历史的考验的。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奠定了逻辑

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机制，其逻辑思想从古希腊到

中世纪都是人们遵循的原则。 但从近代以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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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高举“归纳”这种新工具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进行质疑，很多新的逻辑类型的出现都以这种

反叛或者是质疑的面目出现，包括后来的数理逻辑。
弗雷格在建立人工语言时也说过：“对传统东西的

这种偏离是有理由的，因为迄今为止逻辑总是过分

紧密地同日常语言和语法结合在一起。”但事实证

明，弗雷格所创立的数理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重要

发展，它推动了传统的形式逻辑走向现代，数理逻辑

也被看作是现代形式逻辑的典范。 这也许给我们以

重要启示，那就是判断一个新的理论是不是创新了

逻辑理论，重要的不是它的自我辩护方式，而是它实

际上是否遵循了逻辑的内在机制。 对于逻辑学而

言，其关注的对象一直都是有效推理，而这种关注是

以研究推理的形式来进行，这就是逻辑的内在机制，
也是逻辑学发展的主线，也应该成为新的逻辑的发

展方向和自我辩护的着力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形

式逻辑”本身是一个有语病的概念。 很多人没有意

识到对形式的关注是逻辑的内在机制，误把“形式

逻辑”中的“形式”一词看作是紧跟其后的“逻辑”的
修饰词，进而认为在从形式的方面研究逻辑外，逻辑

还有其他的研究路径或可能。 而实际上，形式是研

究逻辑的唯一路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任何扩大这

一概念的做法都是不自然的。

注释

①参见王路：《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

判》句读〉的几点看法》，《河北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邓晓芒：《读后

无感还是读前有感———关于王路〈研究还是读后感〉的几点回应》，
《河北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王路：《为什么要区分真与真理———回应

邓晓芒教授的批评》，《河北学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邓晓芒：《读前有

感和读后无感———与王路先生再商榷》，《东南学术》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王路：《逻辑判断是“消极”的吗？ ———与邓晓芒教授商榷》，《河北学

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②③④⑦［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

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２、４４、４４、４３ 页。 ⑤⑥［德］
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杨一之校，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１４ 页。 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６ 页。 ⑨［德］肖尔兹：《简明逻辑

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９ 页。 ⑩廖德

明：《康德的先验逻辑：逻辑的还是认知的？》，《中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９０ 页。 马佩、杨红玉：《逻辑·普通逻辑·辩证逻

辑》，《中州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诸葛殷同：《“吸收论”的两种归

宿———中国高校文科逻辑教学走向何处》，《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

第 ８ 期。 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２—
１９１、７６ 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 ７２ 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年，第 ５４５—５４６ 页。 马佩：《研究辩证逻辑，
把我国的逻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马佩：《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对金顺福先生

主编〈辩证逻辑〉一书的评析》，《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宋文坚：《辩证概念、辩证命题形式质疑》，《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诸葛殷同：《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两部高校

辩证逻辑教材读后感》，《哲学动态》 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 Ｑｕｉｎｅ．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ｐ．
８０．武宏志、周建武、唐坚：《非形式逻辑导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７ 页。 Ｂｌａｉｒ， Ｊｏｈｎ Ａ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ａｌｐｈ 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１９８７， Ｖｏｌ． ９， ｐｐ．
１４７－１５１．约翰逊、布雷尔、仲海霞：《非形式逻辑：一个概述》，《工
业和信息化教育》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吴坚：《批判性思维：逻辑的革

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马佩：《关于批判性

思维的批判的批判》，《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王路：《逻
辑基础·序》，《逻辑基础》（修订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 页。
［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年，第 ５ 页。

责任编辑：涵　 含

Ｓｏｍｅ Ｒｅｔｈｉｎ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ｒ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Ｏｗ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ｎｅ，
ｍａｎｙ ｎｅｗ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ｙ ｎｅｇａｔｉｎｇ 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ｉｔｓ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ｕｔ ｂ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Ａｓ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ｏｇｉｃ ｈａ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ｌｏｇｉｃ

３２１

关于形式逻辑的几点思考———从新中国成立 ７０ 余年来三次逻辑学大讨论的视角看


